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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行政审批局关于灌南县三口粮食储备库扩建4.12万吨标准化储备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灌南县三口粮食储备库：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灌南县三口粮食储备库扩建4.12万吨标准化储备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原则同意灌南县三口粮食储备库扩建4.12万吨标准化储备仓项目。

二、项目编码：2020-320724-59-01-570500。   

三、该项目位于灌南县三口镇大北村（灌南县三口粮食储备库院内）。
四、主要建设内容：拟建设标准化储备仓5幢。其中，1-3号仓占地4882.2㎡，仓容2.37万吨；4号仓占地2425.2㎡，仓容1.18万吨；5号仓占地1186.8㎡，仓容0.57万吨，总仓容约4.12万吨。建设一站式粮食购销服务中心155㎡、配电发电机房111.2㎡、器材库一幢约1627.4㎡，总建筑面积约10387.8㎡。另铺设道路约8400㎡，以及部分附属项目。

五、项目估算总投资4000万元。

六、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二年，自发布之日起计算。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，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。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，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，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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